附件:

道路绿化修剪参照标准

1.分车绿带和行道树绿带上种植的乔木受到道路行车净空的制约，要求修剪到枝下高至少3.5米，有载货汽车行驶要求的道路两侧乔木枝下高至少4.5米(大、中型客车净空要求为3.5m，载货汽车为4.5m)。

2.中间分车绿带应阻挡相向行驶车辆眩光，在距相邻机动车道路面高度0.6m至1.5m之间范围内应枝叶茂密，因此适度修枝即可;被人行横道或道路出入口断开的分车绿带，其端部应为通透式，即在距相邻机动车道路面高度0.9m至3.0m之间的范围内以不遮挡驾驶员视线为原则进行重点修剪。

3.当树木枝叶遮挡路灯照明，在距交通信号灯及交通标志牌等交通安全设施的停车视距范围内有树木枝叶遮挡时，及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与行道树树冠不能保证最小垂直距离时，应合理修剪。

